


材料清单

1.《市直事业单位职责和人员转隶审理表》一份

2.《职责和人员转隶审批表》一式十份

2.《机构改革转隶人员花名册》一式十份

3.《机构改革转隶人员备案表》一式三份

2.《关于转出转隶人员的函》一份

3.《关于同意接收转隶人员的复函》一份

4.《机构改革转隶人员工资转移介绍信》一式十份

具体流程

1.转入部门在市委编办确定的转隶人员数额内，与转出部门

协商确定转隶人员具体情况后将表格整理成册。

2.由单位人事部门进行初审。

3.由对应的市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工作专项推进组组长核

准签字后上报市委编办。

4.转入部门按职责分工持表册到市委组织部、市人社局办

理备案手续。

5.将《机构改革转隶人员备案表》存入个人档案。

6.转入部门持表册到市委编办监察科（党政大楼803）办理

列编注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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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组组长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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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由专项推进组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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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清单

1.党组研究确定的《本部门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优化

调整意见》一份

2.《机构改革部门内部调整人员花名册》一式五份

3.《事业单位改革部门内部人员调整登记表》一份

具体流程

1.主管部门报编办由党组研究确定的本部门事业单位人员编

制优化调整意见和《机构改革部门内部调整人员花名册》。

2.市委编办核准后，按照相关程序办理工资、社保、医保等

手续。

3.将《事业单位改革部门内部人员调整登记表》存入干部

本人档案。

二、市直部门内部调整



党组研究确定的《本部门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优化调整意见》注意事项

如单位只更名，人员未发生变化，在意见中表述为“xxxxx单位更名为xxxxx
单位，人员未发生变化”，需填写《事业单位改革部门内部人员调整登记表》，
不填写《机构改革部门内部调整人员花名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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